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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河南省罗山县检察院 孙友伟
本报记者刘立新 通讯员胡传仁/整理

“这么多年，我背着 190 多万元的债务，真是心力交瘁，感谢检察机关依法
监督，让我终于卸下了这个‘大包袱’。”近日，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民事抗
诉案申请人李某激动地对我说，言语中充满了感激之情。

担保人被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14 年 5 月，罗山县生猪养殖户彭某向银行申请贷款。按照银行规定，贷
款需要找人担保，当时，彭某找到我们帮忙。”李某说，因为丈夫李某龙和彭某
是亲戚关系，他们便答应了彭某的请求，李某龙还找到李某某为彭某作担保，
二人在《保证合同》上签了名、按了手印。

借款到期后，彭某没有按照约定支付本金及利息。2020 年 7 月 30 日，银行
将借款人彭某及担保人李某龙夫妇及李某某起诉到罗山县法院，请求判令彭
某立即偿还借款本金 193 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罚息，担保人李某龙等人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均于法有据，而且其中的
签名、捺印为李某龙、李某某本人所为，担保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
当对自己的民事行为承担责任。李某因在《担保人配偶承诺书》上签了字，也
应承担清偿责任。2020 年 9 月 16 日，法院判决李某龙夫妇、李某某对 193 万元
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签名和指印均非本人所留

李某不服判决，向法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原判决，改判其不承担责任。
2021 年 9 月 15 日，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遂裁定驳回
其再审申请。

2022 年 4 月 20 日，李某向罗山县检察院申请监督，请求检察机关督促法
院撤销原民事判决，驳回银行要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

作为本案承办人，我调取了法院的审判卷宗，经过仔细的书面审查后发
现，彭某的 193 万元借款是由多笔冒名借款转贷合据形成的，放款银行多次采
用借新还旧、转贷合据等形式来掩盖其违法发放贷款的事实。

我们在进一步走访调查中得知，李某与李某龙已于 2016 年离婚，原审中
关于李某的所有证据材料均不是李某本人提供给银行的。“我没有在《担保人
配偶承诺书》上签字画押。当初在庭审中承认合同上的签名是我签的，完全是
出于对彭某的同情，毕竟他是我前夫的舅舅，但我没想到这会成为证据。”李
某说。

为查明真相，我院委托司法鉴定中心对《担保人配偶承诺书》上的签名和
指印进行痕迹鉴定。鉴定结果证实，《担保人配偶承诺书》上“李某”的签名和
指印均非本人所留。此外，经过对调查核实的证据进行研究分析，彭某借款的
性质是“借新还旧”，与合同约定的“养殖”用途不符，银行工作人员在明知彭
某不符合借款条件的情形下，仍与彭某串通，以“新贷”偿还“旧贷”。根据合同
法第 52 条之规定，彭某与银行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具有“恶意串通，损害第
三人利益”的情形，合同应被确认无效。

不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因主合同无效，申请人李某所涉《担保人配偶承诺书》等从合同亦无效。
且经鉴定，申请人李某的签名和指印非本人所留。”在案情分析会上，我详细
通报了调查取证情况，同时我还阐述了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
明，导致判决错误以及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

2022 年 5 月 12 日，我院将该案提请信阳市检察院抗诉。信阳市检察院审
查认为，该案涉及的《个人借款合同》无效，193 万元借款属于“以新贷偿还旧
贷”，李某无需承担保证责任，且《担保人配偶承诺书》的签名和指印非李某本
人所留，原判决认定借款期限与实际借款期限不一致，属于有新的证据足以
推翻原判决，加之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该案符合抗诉条件。

2022 年 6月 1日，信阳市检察院向市中级法院提出抗诉。同年 6月 20日，信
阳市中级法院审理认为信阳市检察院抗诉理由成立，作出裁定，指令罗山县
法院对该案进行再审。

2022 年 10 月 13 日，罗山县法院开庭审理此案，信阳市检察院指令罗山县
检察院派员出庭，这个任务自然由我来担当。

经过开庭审理，法院认为，该案事实与检察机关查明的事实一致，主合同
《个人借款合同》具有“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应属无效合同，
《保证合同》《担保人配偶承诺书》等作为从合同亦应视为无效。

2022 年 12 月 9 日，罗山县法院作出再审民事判决，判决撤销原审判决，改
判由彭某负责清偿 193 万元借款本金，李某及李某龙、李某某不再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

帮她卸下了“大包袱”

□本报通讯员 丁艳红 帅德慧
龙海莎

“陈某已经拿到新的执行款分配方
案，近 80 万元被重新分配给了他！”电
话那头，陈某的代理人语气激动；电
话这边，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检察院
承办检察官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借贷纠纷进入执行程序
执行异议人“横空出世”

2015 年 3 月，陈某向云岩区法院
起诉，请求判令王某夫妇归还其借款
本金和利息共计 418 万元。陈某同时向
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查封王某夫
妇名下的一套房产。

经过一审、二审，贵阳市中级法
院判决王某夫妇归还陈某借款本金 318
万元并支付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4倍的利
息。2016 年 4 月，陈某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被查封的房产。

正 当 一 切 按 程 序 顺 利 进 行 时 ，
2016 年 11 月，案外人李某突然向法院
提 出 执 行 异 议 申 请 。 李 某 称 ， 早 在
2015 年 1 月，陈某尚未提起诉讼的时
候，他就已经和王某夫妇就案涉房产
签订了 《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以 300
万元购买该房，合同签订当日他先支
付了 250 万元，王某夫妇向他交付了房
屋及权属证明，但当时房子正出租给
某保险公司，于是双方将房屋买卖事
宜告知了保险公司。后来，都是由他
收取该房屋的租金。

李某还称，2015 年 9 月，他向王
某夫妇支付了剩余的 50 万元购房款，
但房子被法院查封了，王某夫妇一直
没有为他办理过户手续。因此，2015
年 底 ， 他 向 云 岩 区 法 院 提 起 履 约 之
诉 ， 要 求 王 某 夫 妇 履 行 房 产 过 户 义
务，协助其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法院
虽然以该房屋已被司法机关查封，不
具备办理过户手续的条件为由驳回其
诉 讼 请 求 ， 但 认 定 了 《房 屋 买 卖 合
同》 合法有效，也认定了他已经支付
300万元购房款的事实。

基于上述情况，李某向法院申请
撤销对案涉房屋的执行行为，解除对
房屋的查封。

云岩区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 年 1
月，王某夫妇抵押案涉房产向某银行
贷款 300 万元，并将该房产所有的产权
证等封包交存银行。同年 9月，王某夫
妇将房子出租给某保险公司。2015 年 1
月，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均
还押在银行，因此，王某夫妇不可能
将该房屋的权属证明交付给李某。王
某夫妇也没有及时通知保险公司该房
屋已被出售，而是在法院已查封了该
房屋 8个月后，才通知保险公司将后续
租金交给李某。这些情况均与李某所
称不符。于是，2017 年 1 月，法院以
李某所提交的证据不实为由，裁定驳
回其异议请求。

而作为债权人的陈某，也对王某夫
妇与李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时间
及真实性心存质疑：“王某夫妇在和我
打官司时从没提到过这个房子已经被
卖了的事实；当时房子已经租给保险公
司了，保险公司对此也毫不知情。”

执行异议被驳回
解约之诉获支持

因执行异议申请被驳回，李某便
以 陈 某 为 被 告 、 以 王 某 夫 妇 为 第 三
人，向云岩区法院提起了案外人执行
异议之诉，请求法院判令立即停止对
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

然而，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李某
对 于 购 房 款 的 来 源 却 多 次 表 述 不 一
致 ， 始 终 无 法 说 明 购 房 款 的 合 法 来
源，向法庭的陈述也多处存在前后矛
盾的情况。

云岩区法院经审理认为，即便李
某与王某夫妇确实签订了 《房屋买卖
合同》，但合同签订的时间以及合同是
否已实际履行均无法证实，并且也无
证据证明李某是在法院查封该房屋前
就已实际占有并控制了该房屋，遂判
决驳回了李某的诉讼请求。

李某不服该判决，向贵阳市中级
法院提起上诉。2017 年 9 月，贵阳市
中级法院以该案不具备排除执行的条
件为由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执行异议之诉败诉后，李某并未
停歇，而是又以王某夫妇为被告，向
云岩区法院提起解约之诉，请求解除
双方签订的 《房屋买卖合同》；请求王
某夫妇返还其已支付的 300 万元购房款
并承担 60万元违约金。

庭审中，王某夫妇对李某提出的
事实和理由均无异议。云岩区法院经
审理认为，李某与王某夫妇签订 《房
屋买卖合同》 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因案涉房屋被抵押不具备办理过户手
续的条件，故支持了李某的解约之诉。

2018 年 2 月 ，云 岩 区 法 院 判 决 解
除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由王
某夫妇返还 300 万元购房款并支付违
约金。

执行案款分配再起纠纷
检察官发现诸多疑点

解约之诉胜诉后，李某作为债权
人，申请参与执行款的分配，云岩区
法院依据制定的分配方案，分配给李
某近 80万执行款。

对于这样的“突发情况”，陈某难
以接受，认为云岩区法院关于解约之
诉的判决错误，损害了其作为实际债
权人和执行申请人的合法权利，遂以
案外人身份向云岩区检察院申请监督。

受理陈某的申请后，云岩区检察
院民事检察官随即调阅了法院卷宗、
询 问 了 案 涉 当 事 人 、 调 取 了 相 关 证
据，发现在李某诉请解除 《房屋买卖
合同》 一案中，当事人双方对事实、
证据都没有争议，从对该案的书面审
查情况来看，未发现任何问题。“然
而，串通型虚假诉讼中，最典型的特
征就是双方当事人无争议、无实质性
对抗。”检察官结合以往的办案经验，
对该案的判断更加谨慎。

经过进一步调查核实，承办检察
官发现，围绕王某夫妇名下的这套房
产 ， 李 某 曾 多 次 提 起 诉 讼 ， 有 的 胜
诉，有的败诉，让人眼花缭乱。可对
所有诉讼案件进行仔细梳理、反复推
敲后，又不难发现诸多疑点——

李某系某小额贷款公司员工，其

所在的公司曾用其身份证在各大银行
开设账户从事信贷业务。李某账户的
资金往来与其收入明显不符，结合其
职业性质，可以判断，李某向王某夫
妇支付房款的账户应该是一个做资金
周转的交易账户，不是李某的私人账
户 。 而 王 某 夫 妇 也 从 事 小 额 贷 款 业
务，与李某就职的公司一直有业务往
来。2015 年 1 月，李某的账户中确实
有一笔 250 万元的款项转给了王某，但
转账备注为往来款，因此，那 250 万元
转款是否为李某付给王某夫妇的购房
款十分可疑。

此 外 ， 在 李 某 提 起 的 执 行 异 议
之 诉 中 ， 李 某 和 王 某 夫 妇 对 于 房 屋
买 卖 中 的 细 节 问 题 一 再 以 记 不 清
楚 、 没 有 留 意 等 说 辞 搪 塞 ， 且 前 后
陈 述 相 互 矛 盾 ， 也 明 显 不 符 合 购 买
房屋的交易常理。

从 以 上 诸 多 可 疑 之 处 ， 承 办 检
察 官 推 测 ， 围 绕 案 涉 房 产 的 连 环 诉
讼 行 为 很 可 能 涉 嫌 虚 假 诉 讼 罪 ， 遂
通 过 检 察 一 体 化 办 案 机 制 ， 将 案 件
线 索 移 送 本 院 刑 检 部 门 ， 监 督 公 安
机关立案侦查。

再审纠正错误的事实认定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得以保障

检察机关经调查核实认为，2015
年 11 月，李某诉请王某夫妇履行过户
手续的诉讼中，法院并没有支持李某
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并无不当。2018
年 2 月，法院作出解除 《房屋买卖合
同》、王某夫妇返还李某购房款及违约
金的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
明，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监督。

“通过调查核实可以判定，由李某
提起的连环诉讼，是其与王某夫妇凭
借双方之间的业务流水捏造产生；案
涉 《房屋买卖合同》 是虚假的，侵害
了 第 三 人 陈 某 的 利 益 ， 属 于 无 效 合
同。如果只对解除合同的判决进行监
督，而不监督纠正履约之诉的判决，
会导致对买卖关系是否真实存在、买
卖 合 同 是 否 实 际 履 行 出 现 不 同 的 认
定，造成司法不统一。”检察官认为，
判 决 结 果 正 确 但 确 认 的 基 本 事 实 错
误，检察机关同样应当依法监督。因
为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
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 10 条第 （六） 项
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
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当事人无须
举证证明，在另案审理中法院可以直
接认定，这样就会对其他案件的事实
认定产生影响。

2020 年 8 月，云岩区检察院分别
就履约之诉和解约之诉发出再审检察
建议书，认为两案的生效判决认定的
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
误，应予以纠正。

2020 年 12 月，云岩区法院就解约
之诉作出再审判决，维持解除李某与
王某夫妇签订的 《房屋买卖合同》 的
判决，撤销王某夫妇返还李某购房款
和支付违约金的判决。同时，针对履
约之诉，再审法院认为，原判认定支
付 300 万元购房款已被之后云岩区法院
和贵阳市中级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认
定该款不能证明是支付的购房款，《房
屋买卖合同》 未履行，遂维持了原判
决，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

李某对解约之诉的再审判决不服，
上诉至贵阳市中级法院。2022 年 4 月，
贵阳市中级法院作出裁定，认为本案公
安机关已立案侦查，当事人确有经济犯
罪嫌疑，故撤销再审判决，驳回起诉。
2022 年 11 月，云岩区法院作出执行案
款分配方案，将原来分配给李某的近 80
万元案款分配给了陈某。

欠债未还，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债务人房产时，突然冒出的案外第三人却称该
房产早已出售，并接连提起多次诉讼。一时间，执行陷入僵局——

连环诉讼案背后套路深

在办理本案的过程中，综合系
列案件，特别是李某以王某夫妇为
被告的案件情况，可初步判断王某
夫妇预感在与陈某的诉讼中败诉风
险较大，遂与李某在双方数笔经济
往来中搜寻出“恰当记录”，按照转
款时间，炮制《房屋买卖合同》，虚构
买房事宜，意图逃避法院对案涉房
屋的强制执行，涉嫌虚假诉讼罪。

李某和王某夫妇都是小额贷款
业务的从业人员，对虚假诉讼的反
侦查意识和能力较强。目前，公安机
关已立案侦查，刑事案件还在审理
中，李某等人是否构成虚假诉讼罪
还未可知。在刑事案件尚未认定虚
假诉讼罪的情况下，相关民事生效
裁 判 能 否 以 虚 假 诉 讼 为 由 进 行 监
督，是民事虚假诉讼监督的一个难
点问题。司法实践中，在刑事不构罪

或者没结果的情况下，法院一般不
会采纳检察机关对于虚假诉讼的监
督意见。特别是本案中双方签订的

《房屋买卖合同》在当事人未承认虚
假的情况下，很难证明是虚假的。对
此，检察机关可适用民事诉讼法第
207 条规定的情形提出监督意见，从
案件的基本事实和证据出发去寻找
破绽。捏造的事实和证据，总会存在
瑕疵，因此审查案件细节尤为重要，
尤其对于多次诉讼的，还要关联起
来分析，找出当事人在每次诉讼时
对同一事实的陈述、辩解存在的矛
盾之处。本案中，正是经过了全面细
致的审查，检察官才作出了严谨、准
确的判断，所提出的再审检察建议
获得法院采纳，使错误判决得以纠
正，真实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最终得
到了维护。

■检察官说法

捏造的证据总会露馅

姚雯/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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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军：本院受理原告李俊晓与被告程建军民间借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辽 0603 民
初 2690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
省 丹 东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则 视 为 自 动 放 弃 上 诉 权 。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
李袆贤：本院受理原告汤显珍诉被告李袆贤民间借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辽 0603 民
初 2389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
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则视为自动放弃上诉权。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
更正：本 院 于 2023 年 4 月 17 日 刊 登 的“ 栾 国 栋 ：本 院

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东市分行诉
你 及 李 恩 华 金 融 借 款 ”一 案 中 ，“ 原 告 中 国 邮 政 储 蓄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丹 东 市 分 行 诉 你 及 李 恩 华 金 融 借 款 ”应 为

“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东市分行诉你金
融借款”，特此更正。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

安徽省瑞之园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张 加 辉 诉 你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3）皖 0322 民 初 105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安 徽
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
安徽省瑞之园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丁 兴 好 诉 你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3）皖 0322 民 初 1074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安 徽
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
安徽省瑞之园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朱 如 雷 诉 你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3）皖 0322 民 初 110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安 徽
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
李运望：本院受理原告富源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大河

信用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3）云 0325
民初 1388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2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十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富源县人民法院
张荣：本院受理（2023）闽 0602 民初 297 号杨凤瑞与陈

璐、朱海瑞、你、第三人杨慧明、廖巧兰执行分配方案异议
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闽 0602 民初 297 民
事 裁 定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到 本 院 金 峰 经 济 开 发 区
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漳 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因原告杨凤瑞不服（2023）闽 0602 民初
297 号 民 事 裁 定 书 ，提 出 上 诉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案
民 事 上 诉 状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到 本 院 金 峰 经 济 开 发
区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谢传富：本院受理福建漳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与 你 信 用 卡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3）闽 0602 民 初 4107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曾建成：本院受理福建漳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与 你 信 用 卡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3）闽 0602 民 初 4109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石志森：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

州市芗城区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廉 政 监 督 卡 、合 议 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相关证据、当事人权利义务
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和 30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二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张伟雄：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

州市芗城区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廉 政 监 督 卡 、合 议 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相关证据、当事人权利义务
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和 30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二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赵晓洋：本院受理张强与你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期 限 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15 日内。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九 法 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更正：本院于 2023 年 4 月 7 日刊登的漳州市简度美而

美餐饮有限公司公告中，被告“王闯”应为“李闯”，特此更
正。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陈铭宇、詹灼凤、陈马旺：本院受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合 肥 中 心 支 公 司 与 你 们 、魏 美 玲 、陈 忠
镪、建瓯市恒旭汽车租赁服务部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
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公告
期 满 后 第 3 日 10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黄鸿江：本院受理陈明华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黔 2702 民初 434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陆坪人民法庭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高正平：本院受理吴贵明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黔 2702 民初 127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陆 坪 人 民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王涛：本 院 受 理 余 让 翠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3）皖 1523 民 初 1695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

王涛：本 院 受 理 汪 梦 凡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3）皖 1523 民 初 1695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安徽舒城县人民法院

刘昊：本院受理郑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颜 单 人 民 法 庭 公 开 审 理 ，逾 期 将
依法判决。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陈民华：本院受理周世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 票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0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颜 单 人 民 法 庭 公 开 审 理 ，逾 期
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龙仕情：本院受理梅品祥、张定敏诉你追偿权纠纷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诉 讼 风 险 提 示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 9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普宜人民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未到将依法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张明俊：本院受理黔南天源集团实业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福泉分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黔 2702 民初 937 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诉 讼 风 险 提 示
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告知
书 及 廉 政 监 督 卡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 9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马场坪人民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朱仁智：本院受理杨翠选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黔 2702 民初 626 号民事裁定书、民事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诉 讼 风 险 提
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告
知 书 及 廉 政 监 督 卡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马场坪人民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姚红：本院受理方婷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3）闽 0602 民 初 429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金 峰 经 济 开 发 区 法 庭 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漳 州 市 中 级
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姚红：本 院 受 理 王 丽 玉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闽 0602 民初 423 号民事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金 峰 经 济 开 发 区 法 庭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漳 州 市 中
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李丽坤：本 院 受 理（2023）闽 0602 民 初 3064 号 郭 木 坤
与 你 劳 务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等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金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庭第五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童树宗：本院受理朱红斌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3）闽 0602 民 初 309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金 峰 经 济 开 发 区 法
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漳 州 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陈志勇、陈学璟、谢美丽、漳州市芗城工业加工区开发

总公司：本院受理林章与你们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廉
政 监 督 卡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及 相 关 证
据 、当 事 人 权 利 义 务 须 知 、诉 讼 风 险 提 示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

（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二 审 判 法 庭 公 开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黄薛兴：本院受理吴传海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闽 0783 民初 332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
效力。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回彦儒：本院受理原告隋汶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辽 0603 民 初 4082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经本
院上诉于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
赵野：本院受理原告戚钱宝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辽 0603 民 初 4744 号 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提出副本一份，上诉于辽宁省丹东市中
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

陈政：本院受理原告王重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辽 0603 民 初 3248 号 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经本院
上诉于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
丁芝国：本院受理孔祥兵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皖 1522 民初 3751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城郊法庭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
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丁芝国：本院受理孔祥海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皖 1522 民初 3750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城郊法庭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
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丁芝国：本院受理孙玉付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皖 1522 民初 3749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城郊法庭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
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四川省射洪市金华镇西山坪村 4组 117号居民张业贵
（公民身份号码 51092219700415359X）：本院受理（2023）
川 0981 民初 645 号冯建华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1. 判令被告立即支付拖欠原告
的工程款 26100 元及利息，利息从 2019 年 4 月 27 日起按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时止；2. 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3 年 6 月 28 日
9 时 20 分 在 本 院 金 华 法 庭 公 开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判
决。 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

四川省射洪县广兴镇龙宝村 4 组 30 号居民赵和平
（公民身份号码 510922196205233372）：本 院 受 理（2023）
川 0981 民 初 1037 号 余 星 林 诉 你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原告请求：1. 判决由被告归还原告合同定金贰万元整（人
民币 20000）；2. 本 案 诉 讼 费 用 由 被 告 承 担〕，自 公 告 之 日
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 后 15 日 内 。 定 于 2023 年 6 月 28 日 10 时 20 分 在 本 院 金
华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
四川省射洪市广兴镇富螺湾村 12组 32号居民刘成锦

（公民身份号码 510922199105191842）：本院受理（2023）
川 0981 民 初 1045 号 赵 文 艺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借 用 合 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1. 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
13800 元 ；2. 判 令 被 告 赔 偿 原 告 处 理 车 辆 损 失 费 用 25000
元 ；3. 本 案 的 诉 讼 费 由 被 告 承 担），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定于 2023 年 6 月 29 日 9 时 20 分在本院金华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

聂兴武：本院受理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你、李志铭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 达（2022）黔 2725 民 初 2562 号 民 事 裁 定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到 本 院 民 事 审 判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